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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告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本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5 月 3

日收到广东诚展律师事务所发来的《告知函》，《告知函》称，广东诚

展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律师作为杨志茂涉嫌单位行贿一案的辩护人于

2017 年 5 月 3 日签收了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

分院起诉书》（下称“《起诉书》”）。《起诉书》称，本公司原法定代表

人、原董事长杨志茂为使本公司在收购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事

项中得到关照和帮助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民币 6411 万元。广西

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将杨

志茂涉嫌单位行贿一案向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公诉。鉴于被告

杨志茂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
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可以减轻处罚。 

此外，《告知函》称，在上述针对杨志茂涉嫌单位行贿案的《起

诉书》中，本公司未被列为被告。 

截止目前，本公司未收到针对本公司涉嫌单位行贿案的起诉书。

本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

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〇一七年五月四日 




